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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6号——股权激励和员工

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6号》”）、《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的规定，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或“东吴证券”）作为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圣兆药物”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对圣兆药物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意见。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程序 

2020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关于确定第一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关于公司与被激励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员工股权

激励股份认购协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本次股权激励相关事宜》《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等议

案。 

2020年12月18日，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修订公

司章程的公告》《关于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供

网络投票）》《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2020年12月18日至2020年12月28日期间，公司将拟认定的核心员工及激励对象

名单向全体员工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全体员工未对拟认定的核心员工及激励对

象名单提出异议。 

公示期满后，2020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2020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确定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020年12月3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3%以上股东提出的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6-27/1687860760_495874.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6-27/1687860760_495874.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6-27/1687860864_711258.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6-27/1687860970_262726.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6-27/1687861129_9542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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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计划（草案）》中公司业绩考核指标、会计处理方法等内容进行修改的临时议案。

经董事会审查提案人资格、提案时间、提案程序、提案内容均符合《公司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关于修改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议

案》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关于确定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 

2020年12月31日，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2020年第二次职工

代表大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关于公司提名核心员工事项的核查意见》《关于修改

部分提案的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及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版》等公告。 

2021年1月5日，公司时任主办券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浙江圣兆药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

意见》。 

2021年1月11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关于提名公司核心员工》《关于确定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关于公司与被激励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员

工股权激励股份认购协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权激励相关事宜》。同日，公司披露了《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公告》。 

2021年3月10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与已通过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的拟授予情况不存

在差异。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6-27/1687860970_262726.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6-27/1687860970_262726.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7-19/1689765810_092971.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7-19/1689765810_092971.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3/2023-07-19/1689765899_0575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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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限售及调整情况 

1、解除限售情况 

在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未发生过解除限售。 

2、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的相关规定，若在激励计

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

整；若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由于在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不存

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因此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数量或价格无需调整。 

3、回购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5年9月3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股份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修改章程和股份注销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公司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均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披露的《定向回购股份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及《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期、解除限售时间及相应可解除限售比例 

1、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 

（1）激励对象自取得本计划股票之日起，股份累积限售期限为 7 年。激励对象

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担保或偿还债务。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所持激励股份解锁后，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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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证券监管部门监管规则对激励股票的限售期有其他规定的，还需遵守相关规

定的要求。 

2、限制性股票可解除限售的时间及比例 

在激励对象满足获授权益、解除限售条件的前提下，其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按

如下安排解除限售： 

限售期 解限售日期 解限售比例 

第一个限售期 2026年1月1日 25% 

第二个限售期 2027年1月1日 25% 

第三个限售期 2028年1月1日 50% 

如上述解限售日期为非交易日，则自动递延至该日期后的第一个可交易日。 

为满足《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6】101 号文件）关于税收递延的要求，全体激励对象承诺在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一年内不对外转让（即解禁后持有不少于 1 年）。 

（四）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第一个

限售期 

1、授予日至 2025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任意连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在新三板交易价格（成交额除以成交量计算）对应的公司市值超过80 

亿元。 

2、授予日至 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取得2个及以上药品注册批件且有2 

个及以上研发项目进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生物等效性试

验申报。 

2、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要求 

在公司业绩达标的情况下，公司将根据制定的绩效考核管理规定对激励对象进

行年度考核。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 “合格 ”及以上时才能 100%

解锁当期限制性股票。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 ”的激励对象，由公司按照授予

价格回购未完成绩效考核部分的激励股票。 

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出现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或其它激励计划规

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的，公司有权终止对其的股权激励，其已获授予但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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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的激励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 

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届满且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情况 

（一）第一个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约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为2026年1月1日。如上述解限售日期为非交易日，则自动递延至该日期后的

第一个可交易日。因此，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自动调整

为2026年1月5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已满足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第一次解除限售时间的约定。 

（二）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授予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

任意连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在新三板

交易价格（成交额除以成交量计算）对

应的公司市值超过80 亿元； 

2、授予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取得

2个及以上药品注册批件且有2 个及以上

研发项目进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生物等效性试验申报。 

成就，授予日至2025年12

月31日，公司取得2个药

品注册批件且有6 个研发

项目进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生物等

效性试验申报，符合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指

标。 

2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要求 

1、在公司业绩达标的情况下，公司将根

据制定的绩效考核管理规定对激励对象

进行年度考核。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

度绩效考核结果为 “合格 ”及以上时

才能 100%解锁当期限制性股票。上一年

成就，激励对象（不含已

离职 ）2021-2025年度的

考核结果均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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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 ”的激励对

象，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未完成绩

效考核部分的激励股票。 

2、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激励对象

出现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或其它激励计

划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情形的，公

司有权终止对其的股权激励，其已获授

予但尚未解锁的激励股票由公司按照授

予价格回购。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激励对象（不含已离职）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具体解除限售明细情况

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股

份数量

（股） 

剩余限制性

股票数量

（股） 

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数量

占获授数量

的比例

（%）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谢宇琦 

董事、副总

裁、董事会

秘书 

200,000 600,000 25.00% 

2 张洪瑶 
董事、副总

裁 
200,000 600,000 25.00% 

3 黄惠锋 董事 270,659 811,978 25.00% 

4 彭忠华 董事 20,000 60,000 25.00% 

5 伍英瑜 副总裁 125,000 375,000 25.00% 

6 陈媛媛 副总裁 20,000 60,000 25.00% 

7 柴丽华 
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 
20,000 60,000 25.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855,659 2,566,978 25.00% 

二、核心员工（不含已离职） 

1 李亚君 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25.00% 

2 王庆龙 核心员工 50,000 150,000 25.00% 

3 王震 核心员工 25,000 75,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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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喜明 核心员工 20,000 60,000 25.00% 

5 齐雪飞 核心员工 22,500 67,500 25.00% 

6 高素英 核心员工 25,000 75,000 25.00% 

7 周佳林 核心员工 20,000 60,000 25.00% 

8 郑运亮 核心员工 22,500 67,500 25.00% 

9 薛文谋 核心员工 12,500 37,500 25.00% 

10 邵志林 核心员工 17,500 52,500 25.00% 

11 何佳奇 核心员工 7,500 22,500 25.00% 

12 周华 核心员工 6,250 18,750 25.00% 

13 周三云 核心员工 6,250 18,750 25.00% 

14 邹佳 核心员工 6,250 18,750 25.00% 

15 于崆峒 核心员工 6,250 18,750 25.00% 

16 杜保国 核心员工 6,250 18,750 25.00% 

17 李海杰 核心员工 6,250 18,750 25.00% 

18 徐兴 核心员工 6,250 18,750 25.00% 

19 荆志宇 核心员工 5,000 15,000 25.00% 

20 李龙英 核心员工 5,000 15,000 25.00% 

21 王锦 核心员工 3,750 11,250 25.00% 

22 王辉 核心员工 3,750 11,250 25.00% 

23 朱倩颖 核心员工 3,750 11,250 25.00% 

24 程晓红 核心员工 2,500 7,500 25.00% 

25 邵伟军 核心员工 3,750 11,250 25.00% 

26 朱思琪 核心员工 3,750 11,250 25.00% 

27 王丹 核心员工 3,750 11,250 25.00% 

28 李春花 核心员工 5,000 15,000 25.00% 

29 衣丽娜 核心员工 5,000 15,000 25.00% 

30 张曼玉 核心员工 5,000 15,000 25.00% 

31 李爽 核心员工 2,500 7,500 25.00% 

32 洪书升 核心员工 2,500 7,500 25.00% 

33 张潇 核心员工 12,500 37,500 25.00% 

核心员工小计 383,750 1,151,250 25.00% 

合计 1,239,409 3,718,228 25.00% 

根据上述激励对象于2026年1月5日分别出具的《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股份自愿限售的承诺函》，其均自愿继续锁定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其中核心员工的自愿限售期间为2026年1月5日至2028年1月5日、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自愿限售期间为2026年1月5日至2029年1月5日。 

故，本次实际可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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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股

份数量

（股） 

因董事、高

管身份或自

愿限售等须

继续限售数

量（股） 

实际可解除

限售数量

（股）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谢宇琦 

董事、副总

裁、董事会

秘书 

200,000 200,000 0 

2 张洪瑶 
董事、副总

裁 
200,000 200,000 0 

3 黄惠锋 董事 270,659 270,659 0 

4 彭忠华 董事 20,000 20,000 0 

5 伍英瑜 副总裁 125,000 125,000 0 

6 陈媛媛 副总裁 20,000 20,000 0 

7 柴丽华 
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 
20,000 20,00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855,659 855,659 0 

二、核心员工 

1 李亚君 核心员工 50,000 50,000 0 

2 王庆龙 核心员工 50,000 50,000 0 

3 王震 核心员工 25,000 25,000 0 

4 刘喜明 核心员工 20,000 20,000 0 

5 齐雪飞 核心员工 22,500 22,500 0 

6 高素英 核心员工 25,000 25,000 0 

7 周佳林 核心员工 20,000 20,000 0 

8 郑运亮 核心员工 22,500 22,500 0 

9 薛文谋 核心员工 12,500 12,500 0 

10 邵志林 核心员工 17,500 17,500 0 

11 何佳奇 核心员工 7,500 7,500 0 

12 周华 核心员工 6,250 6,250 0 

13 周三云 核心员工 6,250 6,250 0 

14 邹佳 核心员工 6,250 6,250 0 

15 于崆峒 核心员工 6,250 6,250 0 

16 杜保国 核心员工 6,250 6,250 0 

17 李海杰 核心员工 6,250 6,250 0 

18 徐兴 核心员工 6,250 6,250 0 

19 荆志宇 核心员工 5,000 5,000 0 

20 李龙英 核心员工 5,000 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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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锦 核心员工 3,750 3,750 0 

22 王辉 核心员工 3,750 3,750 0 

23 朱倩颖 核心员工 3,750 3,750 0 

24 程晓红 核心员工 2,500 2,500 0 

25 邵伟军 核心员工 3,750 3,750 0 

26 朱思琪 核心员工 3,750 3,750 0 

27 王丹 核心员工 3,750 3,750 0 

28 李春花 核心员工 5,000 5,000 0 

29 衣丽娜 核心员工 5,000 5,000 0 

30 张曼玉 核心员工 5,000 5,000 0 

31 李爽 核心员工 2,500 2,500 0 

32 洪书升 核心员工 2,500 2,500 0 

33 张潇 核心员工 12,500 12,500 0 

核心员工小计 383,750 383,750 0 

合计 1,239,409 1,239,409 0 

 

三、本次激励计划股票解除限售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核查意见：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6号——股权激

励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现已成就。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公司

及激励对象（不含已离职，下同）均未发生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公司业绩满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激励对象2021年至2025年的考核结果均为合

格，满足个人绩效考核指标。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对本次的解除限

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综上，审计

委员会同意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是否

成就发表了核查意见：经审查，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6号——股权激励

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现已成就。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及

激励对象（不含已离职，下同）均未发生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业绩满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激励对象2021年至2025年的考核结果均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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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个人绩效考核指标。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对本次的解除限售安

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据此，我们同意

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解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目前尚需办理相关手

续。 

四、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一）公司已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与授权，其程

序、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监管指引第6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

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激励对象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三）公司已就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已履行

了必要的内部程序，尚需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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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1 月 7  日 


